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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
市项目扶持计划操作规程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》

修订说明

一、修订必要性

为规范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项目扶持计划的组织实施，提

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和管理水平，依据《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先

锋城市的若干措施》（深工信规〔2024〕13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我

局于 2025 年 3 月印发了《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打造人工智能

先锋城市项目扶持计划操作规程》（深工信规〔2025〕3 号，以

下简称原《操作规程》）。原《操作规程》实施后，我局组织实

施了 2025 年度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项目扶持计划，有力地促

进了我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。与此同时，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

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，有关政策支持更要坚持自立自强、突出应

用导向，需对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示范标杆、国产人工智能生态源

头创新中心等项目的申报条件、费用范围、审核程序等进行优化，

提升政策的可操作性，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激励作用。
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

（一）优化申报条件

一是考虑到大模型开源的趋势和模型费用大幅下降的实际

情况，将模型券兑现的条件之“购买人工智能模型服务的总费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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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低于 100 万元”调整为“购买人工智能模型服务的总费用不低

于 50 万元”。

二是为大力发展智能原生技术、产品和服务体系，加快培育

智能原生企业，催生智能原生新业态，删除了研发推广类项目的

申报条件之：“示范应用项目在建设期内签订合同数应不少于 5

个，或个人用户数不少于 10 万个；标杆应用项目在建设期内签

订合同数应不少于 10 个，或个人用户不少于 100 万个”。

三是为进一步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算力生态，将国产人工智能

生态源头创新中心认定条件之“创新中心场地面积不少于 1000

平方米”调整为“创新中心场地面积不少于 500 平方米”。

（二）明确费用范围

一是考虑到模型应用迁移和适配的实际业务场景需求，将国

产人工智能生态源头创新中心的费用范围中“训力租赁费（不超

过总费用 20%）”调整为“算力费（含购买、租赁等形式，不超过

总费用的 30%）”。

二是进一步明确了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示范标杆项目的费用

范围，明确研发推广类项目不包括委托开发费和系统集成费用。

三是进一步明确国家“揭榜挂帅”配套支持项目的投入资金

应剔除市级财政资金。

（三）细化审核程序

考虑到“模型券”项目包括入库、申领、兑现等环节，国产

人工智能生态源头创新中心项目包括认定和资助等环节，修订稿

进一步细化了评审程序、专项审计、现场核查等程序的适用对象。


